长沙市专利实施资助管理暂行办法
第一条 为培育和扶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，加速专利技术产业化，促进我市技术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。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《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搞好专利项目的实施和资助资金的管理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专利实施项目的资助范围为在本市辖区内具备实施条件的专利项目。具体条件：
（一）技术含量高、市场前景好的发明专利项目。
（二）创造性强、具有市场竞争力、有利于我市经济发展的实用新型专利项目。
（三）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，具有明显经济、社会效益或可促进专利转化的项目。

第三条 专利资助项目的实施单位应具备的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专利权所有者或合法实施者；

（三）具有实施项目的技术人员、场地、设备和一定的自筹资金。

第四条 申报专利实施项目资助须向市知识产权局报送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长沙市专利实施项目资助申报表。
（二）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证书（包括专利文献资料）及有效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实施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。

第五条 专利实施项目资助的申报时间和程序：

（一）申报工作于每年的4月30日截止。

（二）专利实施项目可直接向市知识产权局申报，也可由市直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区、县（市）知识产权局推荐。

第六条 收到申报材料后，由市知识产权局项目管理部门进行初步审查。初步审查的内容：
1.申报材料是否齐全；
2.项目是否符合资助范围和条件；

3.项目承担单位是否符合规定条件。

项目初步审查合格后，由项目管理部门汇总报局务会研究。

4.局务会研究项目考察方案并报市政府。

第七条项目考察的内容：
1.项目立项的可行性及前景性情况；

2.承担单位的生产经营能力、市场开拓能力、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情况；

3. 承担单位法人代表信用情况。
对项目和单位考察后，由项目考察组提出意见报局长会议研究。
第八条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市知识产权局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论证。专家评估论证的内容：

1.项目技术在国内外所处地位和水平；

2.项目可行性报告和市场营销、市场潜力分析；

3.项目对我市产业结构调整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分析；
4.通过有关部门组织评估论证的项目可不再评估论证。

第九条 经考察评估论证后的项目，由局长办公会提出项目资助意见，报市政府审定。
第十条 为保证申报项目评估论证的公正性，与项目有利益关系的专家应当回避。
第十一条 专利资助项目实行合同管理。市知识产权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合同，确定项目各项经济、技术指标、阶段考核目标以及完成期限等条款。
第十二条 市知识产权局对全市资助项目进行管理、服务和项目验收。主要内容是：

（一）合同计划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项目实施的技术、经济、质量情况；

（三）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情况；

（四）项目实施的主要问题；

第十三条 建立项目资助资金绩效考核制度，由市知识产权局和市财政局对资助资金进行绩效考核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










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七日
